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5學年度第一學期
電信工程研究所逕博申請公告

一、申請截止期限：115年04月0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7:00，交至所辦江小姐處。
二、直升本所博士班推薦函、相關申請書表格，請見附檔。
三、相關辦法如下說明。

一、申請資格
本校修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（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），或修讀碩士學位學生，於修業期間成績優異，並具研究潛力者，學士班學生經由授課教師推薦，而碩士班由指導教授推薦，可申請直升本系、電控工程研究所與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。前項所稱成績優異及具研究潛力之認定，由研究所學生事務與招生委員會審議。
1.學士班應屆畢業生(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)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(1)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2)名次在該班學生前10%以內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3)經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2.碩士班學生，修業期間學業成績在該班前二分之一以內，或有其他特殊情形(如發表論文)經該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並具研究潛力者。
二、申請文件
1. 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函兩封，內容請指出具有明顯之研究潛力。
2. 攻讀博士研究計畫書。
3. 申請表一份。
4. 歷年成績單一份(正本)，申請時之當學期成績單後補。
(1)學士班應屆畢業生：大學歷年成績單一份（正本）。
(2)碩士班學生：碩士歷年成績單一份（正本）。
5. 其他著作、論文或發明。




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
Application Form for Skipping Master’s Program Directly to a PhD Program
申請日期：_____年___月___日 Date: __________ (MM/DD/YYYY)
	姓　　名
Name
	
	學　　號
Student ID
	

	系所
Department/Institute
	

	聯絡電話
Phone Number
	
	電子郵件
E-Mail
	

	申請身份
Student Status after the application
	· 一般生Ordinary Student
· 在職生In-service Student

	申請系(所、組、專班、學位學程)名稱
The Department (Institute, Division, In-service Program, Degree Program) to which You Intend to Apply for a PhD Program
	

	逕修讀博士學位學年學期別
The Semester and the Academic Year wherein You intend to Initiate Your PhD Program
	__________學年度Academic Year__________學期 Semester


申請者簽名Signature of Application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學生應檢附資料
Documents Required

	1. 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。
Application Form for Skipping Master’s Program Directly to a PhD Program.
2. 助理教授以上推薦書至少二份。
At least two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assistant professors or professors.
3. 各系(所、組、專班、學位學程)規定之文件。
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by the departments (institutes, divisions, in-service programs, degree programs) involved.

	原就讀系所核章(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免填)
Seals from the Department/Institute that the Applicant Is Currently Studying at
	指導教授
Professor
	系主任/所長
Chairperson

	
	
	

	逕修讀博士學位系所核章
Seals from the Department/Institute that the Applicant Is Applying for a PhD Program to
	承辦人
Clerk
	系主任/所長
Chairperson

	
	
	





國  立  陽  明  交  通  大  學
本校學生直升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推薦書

一、申請資格說明：
1.學士班應屆畢業生(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)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  (1)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  (2)名次在該班學生前10%以內(請附名次證明)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  (3)經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2.碩士班學生，修業期間學業成績在該班前二分之一以內，或有其他特殊情形(如發表論文)經該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並具研究潛力者。

二、申請人填寫部份：
	姓名
	
	性別
	
	生 日
	年   月   日

	學號
	 
	電    話
	
	手 機
	

	學歷
	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    碩士班學生：□一年級  □二年級

	原就讀所別
	

	申請研讀組別
	

	研究（論文）題目
	

	指導教授姓名
	
	服務機構
	       大學       系/所
	職稱
	



三、推薦人填寫部份：
1. 您認為申請人研究潛力：□極佳，□佳，□尚可。
2. 您認為申請人求學的態度：□自動自發，□嚴謹小心。
3. 請具體說明申請人具有明顯研究之潛力【若欄位不足，請另附紙張說明填寫】：













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本校學生直升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申請書

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大學部  □研究所  學號             
申請組別         組 （甲、乙）

一、學期學業總平均（       ）  學期總名次（       ）【請附名次證明】
二、檢附相關文件：
1. 推薦函二封。
2. 攻讀博士研究計畫書。
3. 學校申請表。
4. 歷年成績單一份(正本)，申請時當學期成績單後補。
5. 其他著作、論文或專利。

三、可抵免資格考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						

原就讀碩士班指導老師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免填)


原就讀系主任(所長) 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電信工程研究所所長 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*註：學期學業總平均計算方式：
1.研究所：(一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一下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二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二下學期平均×學分數)÷總學分數
2.大  學：(一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一下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二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二下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三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三下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四上學期平均×學分數＋四下學期  平均×學分數)÷總學分數


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、電控工程研究所、電信工程研究所
本校學士與碩士生直升電機工程學系、電控工程研究所、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施行辦法
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研究所委員會會議訂定
98.12.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申請資格
本校修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（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），或修讀碩士學位學生，於修業期間成績優異，並具研究潛力者，學士班學生經由授課教師推薦，而碩士班由指導教授推薦，可申請直升本系、電控工程研究所與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。前項所稱成績優異及具研究潛力之認定，由研究所學生事務與招生委員會審議。
1.學士班應屆畢業生(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)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(1)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2)名次在該班學生前10%以內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3)經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2.碩士班學生，修業期間學業成績在該班前二分之一以內，或有其他特殊情形(如發表論文)經該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，並具研究潛力者。
二、名額
以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40%以內為限。
三、申請文件
1. 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函兩封，內容請指出具有明顯之研究潛力。
2. 攻讀博士研究計畫書。
3.申請表一份。
4. 歷年成績單一份(正本)，申請時之當學期成績單後補。
(1)學士班應屆畢業生：大學歷年成績單一份（正本）。
(2)碩士班學生：碩士歷年成績單一份（正本）。
5. 其他著作、論文或發明。
四、其他相關事宜
1. 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，應於核准逕讀博士學位之學年，取得學士學位。未於核准逕讀博士學位之學年取得學士學位者，取消其資格。
2. 逕讀博士學位學生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回原系、所、院或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，由系、所、院或學位學程相關會議審查，通過後送校長核定：
(1)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。
(2)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。
(3)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【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】第七條規定(註：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七條：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，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，得授予碩士學位。)。
3. 逕博生入學後，可再申請本校與國外知名大學雙聯博士學位。
